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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18]1306 号文核准，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耐威科技”、“发行人”或“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

资者发行不超过 55,556,14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

作为耐威科技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联合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开证券”或“联合主承销商”）作为耐威科技本次发行的联合主承销商，

认为耐威科技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耐威科技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发

行定价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耐威

科技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并现将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即

2019 年 1 月 25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公司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与发行对象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 22.1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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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数量 

2018 年 8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306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55,556,142 股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55,556,142 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核准北京

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6 号》的要

求。 

（三）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人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

成电路基金”）、杨云春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2019 年 1 月 24 日发

行人及联合主承销商向上述发行对象发出了《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等认购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认购对象已按期足额向国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

立的专用账户缴款，按约履行了股份认购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认购数量为 55,556,142 股。发行对象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杨云春已经与发行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行中，国

家集成电路基金认购数量为 46,506,369 股，杨云春认购数量为 9,049,773 股。 

上述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杨云春，符合《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上述发行对象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管理

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了备案手续。 

杨云春为境内自然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管理备案办法（试行）》中规

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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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方，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参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为上市公司与潜在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前，杨云春持有公司 145,097,004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1.31%，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云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在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杨云春回避表决；相关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时，关联股东杨云春也已回避表决。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779.07549 万元，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数额上限 160,000 万元。 

经核查，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

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通知中规定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6年11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4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相关主体承诺切实

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对子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2、2016年11月28日，发行人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

案。 

3、2017年6月12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原认购对象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相关主体承诺切实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议

案》、《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调整对子公司增资方案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4、2017年6月28日，发行人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5、2017年11月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6、2017年12月6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二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

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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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

案》。 

7、根据发行人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的授

权，发行人于2018年6月14日与杭州溯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杭州溯智”）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相应调整。 

8、2018年6月22日，发行人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发行决议有效

期自前次有效期到期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至2019年6月27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7 年 7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1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3、2018 年 8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6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55,556,142 股新股。 

经核查，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

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相关程序符合

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过程 

（一）本次发行时间表 

日 期 发行时间安排 

T-3 日 

（2019 年 1 月 24 日，周四） 

1、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方案等材料 

2、向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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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日 

（2019 年 1 月 25 日，周五） 
发行期首日 

T 日 

（2019 年 1 月 29 日，周二） 

1、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缴款（17:00 截止） 

2、国信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3、认购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募集资金专户 

T+1 日 

（2019 年 1 月 30 日，周三） 

1、会计师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2、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T+2 日 

（2019 年 1 月 31 日，周四）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备案文件 

T+M 日 向结算公司提交增发股份登记申请 

T+N 日 
1、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工作 

2、向交易所报送发行结果公告文件 

L 日 刊登发行情况报告书和股份变动公告 

（二）附条件生效认购合同签署情况 

2017 年 6 月 12 日，耐威科技分别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杭州溯智及杨云春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 万元、

杭州溯智认购金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杨云春认购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6 日，耐威科技与杭州溯智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同意，调减杭州溯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金额

上限。调减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96,954.40 万元，其中，国

家集成电路基金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 万元、杭州溯智认购金额不超过

36,954.40 万元、杨云春认购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2018 年 6 月 14 日，耐威科技与杭州溯智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终止协议》，确认协议双方在 2017 年 6 月 12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均无违约情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亦不存在

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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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60,000 万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 万

元、杨云春认购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1,027,790,754.90 46,506,369 36 个月 

2 杨云春 200,000,000.00 9,049,773 36 个月 

合计 1,227,790,754.90 55,556,142 / 

上述特定投资者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遵循了发行人

与认购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缴款与验资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及联合主承销商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杨云春发

出了《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

对象按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 17:00 前将认购资金划转至保荐人（联合主承销

商）指定的收款账户。截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 17:00 前，上述认购对象已足额向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缴款，按约履行了股份认购义务。 

1、截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杨云春等 2 名发行对象已

将本次发行认购资金足额汇入国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国信证券实际收

到耐威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7,790,754.90 元。本次发

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 10015 号），确认

截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 17:00 时止，国信证券实际收到耐威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7,790,754.90 元。 

2、2019 年 1 月 30 日，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19]000002 号），确认截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

止，耐威科技已收到 2 名认购对象缴纳的股权认购款扣除应付保荐人及联合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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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国信证券承销费、保荐费后合计人民币 1,215,790,754.90 元，扣除其他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 8,790,556.1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207,000,198.76 元。

其 中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人 民 币 55,556,142.00 元 ， 增 加 资 本 公 积 人 民 币

1,151,444,056.76 元。 

经核查，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缴款和

验资合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

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发行人于 2018年 8月 17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文件，并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将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

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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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已依法办理并取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宿昳梵 

 

 

 

保荐代表人：                                         

                 曾军灵                李祥飞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张宝荣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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